
西安工业大学考场情况报告单

20 -20 学年第 学期 （期中、期末、补考、其他）考试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主考单位

考试时间 月 日 时 分～ 时 分 考试地点/考场 /

考核方式 考试人数 考试类型

考试 考查 应到人数 实到人数 闭卷 开卷 机考 其他

缺考学生

姓 名 学 号 姓 名 学 号

违规学生

姓 名 学 号 违规行为描述或代码（见背面） 考生签名

其他需注明的情况

主监考签名 监考 1 签名 监考 2 签名 监考 3 签名

姓 名

单 位

主考签名 巡考签名

注：1.此表按考场填写，考试结束后由任课教师拍照或扫描电子版上传到教务管理信息系

统，纸质版与试卷一起装订放入试卷档案袋中，如有违纪作弊情况，须另外填写一份交考

务科。

2.本科生院（教务处）考务科电话：86173081



西安工业大学监考标准操作程序

序号 操作程序 具体要求

1 按时到场 监考提前 15 分钟到考场。

2 座位排序 按隔位就坐、随机排号原则在黑板上排出座次。

3 查证核数 按规定座次核查学生的考试证件，无证者不得参加考试，核对应考人数和实考人数。

4 清理考场 要求学生将与考试无关的东西集中放到指定位置。

5 严肃考纪 监考教师宣读《考场规则》，强调考试纪律。

6 分发试卷 提前 5分钟分发答题纸和试卷，学生准点开始答题。

7 认真监考
监考期间不得看书看报、玩手机、聚集聊天、擅离职守，应佩戴工作牌，对考生的违
纪作弊行为及时制止并如实记录。

8 收卷核查
考试结束后监考人员宣布收卷，考生应立即停止答卷，收卷后当场清点试卷，核实无
误后方可让考生离开考场。

9 考情记录
如实填写《西安工业大学考场情况报告单》，对缺考、违纪、作弊的学生及主要情节
当场作明确的记录和认定。

10 后续工作 完成试卷、考场情况报告单交接。

常见考试违规行为列表

A：以下行为属考试违纪

代码 行为 代码 行为

A1
不按监考或巡考教师要求就座的。线上考试时，
不听从监考老师指挥要求摆放监控设备的。

A5
将试卷、答卷（含答题卡、答题纸等）、草稿纸等
考试用纸带出考场的。

A2
考试开始信号发出前答题或者考试结束信号发
出后继续答题的。

A6 私自关闭或破坏考场手机信号屏蔽仪、监控设备的；

A3
在考场内或考场周围大声喧哗、抽烟而不听劝阻
的。

A7 线上考试时私自佩戴耳机的。

A4 未经监考教师同意，互借计算器或其他物品的。 A8
其他（监考教师按照实际情况如实描述学生考试违
纪行为）。

B：以下行为属考试作弊

代码 行为 代码 行为

B1
交谈行为：考试开始后在考场内口头交谈，不论
谈论什么内容；线上考试时，监控系统内出现其
他人或他人声音的。

B6
换卷行为：互换试卷，替他人做试卷的双方，或在
答卷上填写与本人身份不符的姓名、考号等信息的。

B2

夹带行为：考试发卷后，发现桌面上、抽屉内或
身上有手机、智能手表、智能手环、电子词典、
信号接收器、无线耳机等有通讯或存储功能的电
子设备的，或发现桌面上、抽屉内或身上有书籍、
笔记本、资料、非当场发放的草稿纸等禁止携带
物品的，或将与考试有关的内容写在身体的任何
部位及文具盒、眼镜盒、手套、桌椅等物品上的。

B7 替考行为：由他人代替考试或代替他人参加考试的。

B8
窃卷行为：以任何方式窃取考卷，或在考场内将试
卷拍摄并发送至考场外的。

B9
规避监考行为：线上考试时，考生离开摄像监控范
围或关闭、遮挡摄像头的。

B3
抄看行为：抄看他人的试卷或草稿，或将自己的
试卷、草稿纸铺开或提高以提供给别人窥视的。

B10

切屏行为：线上考试时，使用快捷键切屏、截屏退
出考试系统或多屏使用考试端的，或开启分屏或悬
浮框者，或在考试过程中打开除考试系统外的其他
网页、软件或应用的。

B4
传递行为：传递或接受他人传递的试卷、草稿纸、
纸条等，以及借助计算器等工具传递信息的。

B11
考试后认定的作弊行为：考试后通过考场监控录像
发现的作弊行为；阅卷老师在阅卷过程中发现的雷
同试卷或其他作弊情况的。

B5 暗示行为：用手势、动作、表情等互通信息的。 B12 其他作弊行为（监考教师如实记录）。

考场违纪作弊的处理方法

收缴、保存作弊证据（B1、B3、B5 可不提供）→在考场情况报告单上记录违纪作弊情况→请作弊者签字→收回试卷，
请作弊者离场（作弊处理遇到问题或困难，立即通知考务科或巡考）


